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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墓志“名称”中的权力文化研究
*1

曾超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涪陵 408100)

【摘 要】:在中国古代社会，权力之影响无所不在、无所不至。它不仅适用于生者，而且延及于死者。对死者的

墓志铭来说，不论是墓志的名称，抑或是墓志的正文与署名，均能发现“权力”之影响，体现出“权力文化”的渗

透。在《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中，有不少墓志，仅分析其墓志“名称”就能透视权力的拥有、获取、性质等内

容。在墓志“名称”中融入“权力文化”内容，体现了死者后人“光宗耀祖”的孝道观念，反映了时人的“门第阀

阅”意识，更是中国社会中家国认同的权力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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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在、无所不至。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人们现世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及于身逝之后的

死者。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移孝作忠，忠孝一体。
［1］

故中国人特重孝道，孝文化

发达，其表现之一就是为死者树碑立传，故中国社会墓志铭特多。由于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因之，在墓志铭中也蕴含

着浓郁的“权力文化”因子。这里仅以黔江墓志铭为例，透视其中的“权力文化”因素，借以深化权力文化研究、深化墓志铭

研究。

一、《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中有权力文化属性的墓志

1986—1989 年，原黔江计委主任龚节俭不畏艰辛，披荆斩棘，翻山越岭，广泛收集整理墓志，共有 577 篇。2006 年，重庆

市黔江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将其汇编付梓，是为《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
［2］

墓志铭一般包括墓志名称、正文、署名三个部分。

每一方墓志均有一个名称，如冉跃龙夫人白再香的墓志被称为《冉土司白夫人墓志》；龚壁的墓志被称为《龚壁号大模墓志》；

陶永旭的墓志被称为《例赠修职郎族祖陶公海门墓志铭》，等等。在这些墓志铭中，有些墓志铭仅从其墓志“名称”就能见到

中国古代“权力文化”的影响。为了便于深入考察和分析，特制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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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所载墓志名称的权力文化分析

借助上述《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所载墓志名称权力文化属性表，可对其墓志名称所体现的权力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权力的享受对象

既然涉及到权力，首先就需要考察权力的享受对象，即权力的拥有者。在中国古代社会，谁能够成为权力的享受对象呢?“循

吏一传，肇自马迁。教养抚字，治绩昭然。鲁卓龚黄，于今为盛。惠我嘉师，播诸谣咏。志文吏。”“忠臣烈士，匪曰徇名。

捐躯效命，虽死犹生。绩著围城，勇闻敌阵。景彼遗徽，光于志乘。志忠烈。”“孝也弟也，本于天伦。尽其道者，斯谓完人。

搢绅所惭，乡愚或践。凡为子弟，尚其自勉。志孝友。”“见义必为，是之谓勇。发以天性，合于周孔。匹夫之慕，君子之行。

志其芳躅，休哉令名。志高义。”“十室之邑，忠信存焉。况于江汉，世载英贤。灵秀所钟，达人是出。光此乡邦，声名文物。

志贤达。”“七十古稀，何论百寿。岁考维祺，实关人瑞。接踵商皓，抗行伏生。纪其齿德，用表升平。志耆寿。”“乾坤正

义，男女时钟。笃孝全节，芳徽可风。怀清筑台，彤管标美。垂范千秋，贞珉不毁。志节妇。”这是《酉阳直隶州志》
［3］

为文

吏、忠烈、孝友、高义、贤达、耆寿、节妇作传的原因。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得到官方认可的多是某些“特行”的人

物，如政绩、忠烈、孝友、高义、贤达、耆寿、烈女等。墓志，亦史也。能够进入其“权力”视野者，同样也需要两个条件:其

一是实实在在的为官而拥有权力；其二是通过官方的认可而成为权力的享受者。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一人得道，封荫妻

子”，所以某些特殊的女性也成为权力的拥有者。

就墓志铭而言，虽然后人均可为逝者作墓志，也没有那种政绩、忠烈、孝友、高义、贤达、耆寿、烈女等人物类别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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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但并非所有墓主均能成为权力享受的对象。以《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而言，总共收录墓志 557 篇，具有权力文化属

性的墓志约有 68 篇，约占 12%。可见，有相当一部分墓主并不是权力的享受对象。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墓主虽然在“名

称”上没反映出“权力”属性，但从“内容”上则有“权力”属性问题，因这里主要是立足于墓志“名称”，故对墓志“内容”

所体现的权力文化只好另文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仍然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权力的享受对象。从能够反映“权力”文化属性的

68篇墓志看，权力的享受对象共有 76 人，其中男性 54 人，女性 22 人。在享受对象中，按一种官名、官称、官衔或官家认可代

表一种权力计算，拥有三种权力者 3 人，即冉祖高、向上进、徐廷恺；拥有两种权力者 3 人，即龚学文、龙辉庭、刘常斌，余

皆为一种权力拥有者。在权力享受对象中，属于实职享受的有 12 人，即白再香、曾长荣、黄德基、龚启禄、孙云锦、冯再銮、

龙辉庭、刘常斌、查荫庭、喻爵、邓克昌、郑国卿。

(二)权力的获取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权力的获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自己的资本(能力、资财、家事等)而步入仕途，成为历

代王朝职官体系中的一员，也就是说谋得“一官半职”。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权力，多为实质性权力，对于死者来说，则是死

者生前实实在在拥有或享受的权力。如《吏员长荣公墓志铭》载:曾长荣“学入吏，旋以军功，补吏员”。这里，“吏”“吏员”

虽非具体的“官职”名称，但他所拥有的则是其生前的实质性权力。又如《民国委任职代理金堂知事署理金堂典狱刘常斌墓志》

载:他被“委任金堂典狱，继任代理知事。君宰是邑，爱民如子，凡有讼狱，高悬秦镜，无不推诚布公，是以致仕时，民沾裳荫

留，有去思之碑。”这里，“金堂典狱”“代理知事”均为实质性权力。当然，以这种途径获得的权力，也有可能是一种虚拟

的权力，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它所体现的荣耀。如《皇清勅授六品顶戴曾公先仲墓志》载:“前任凌公，奉文办理屯务以防边邑，

乐输己赀二百余金，州牧见(曾先仲)其慷慨光明，确有急公慕义之忱，详请大宪咨部谕札谕敕授六品顶戴，吁大人之沐恩受赏。”

这里“六品顶戴”实为一种虚拟的荣誉，并不具有实质性权力。

在中国古代，相对于死者来说，权力获取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封赠而获得权力，这种权力多表现为某种虚拟性的荣誉。这种

封赠性权力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君王为表彰臣下的“功勋”或“劳绩”，除对之进行封赠表彰外，往往言及其家族人

员，但通常是祖父孙三代，此即所谓的“夫荣妻贵，封荫妻子”。如《明赠奉政大夫祖考讳通公李老大人明诰四品恭人李母秦

老太君明诰四品祖妣李母向老恭人墓志》因“惟我通公，才德兼优，知洪州府事”，故李通赠奉政大夫，其母秦老太君、其祖

母向老恭人诰封四品恭人。其二是封建政府往往对某些“特殊”人物给予表彰，加以封赠。这些特殊人物主要是因为某些特殊

的“事迹”，或忠烈，或耆寿，或节烈，或孝友。如《皇清待赠候选经历都游击都察院十四世祖向公上进号时忠墓志铭》载:“申

报令旨，赐封三朝官职。”乃忠勤王事而得表彰；《清旌表孝子晋赠文林进士例赠修职郎徐廷恺墓志》因徐廷恺“孝道无违”

而被旌表；《民国褒扬孝义前清征仕郎查府姻公晴川岳父大人墓志铭》因查晴川“节义无亏”而享荣封，中华民国乙卯(1915 年)

十月更得到了大总统“望重耆英”的褒扬；《清诰授奉直大夫百龄上寿五世同堂陶公洪福号锡畴老大人墓志铭》因陶洪福“百

龄上寿，五世同堂，请于朝诏，准建坊，钦赐银缎，旌为‘熙朝人瑞’。”《旌表节孝谈母舒老孺人墓志》因谈母舒氏因“节

烈”而获“节孝”之旌表，等等。

权力的获得需要有依据，依据何在呢?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文武官的任官迁转之阶；其二是文武官的封赠之阶。

考虑到墓志铭所反映的主要是墓主的封赠问题，故这里主要考察其封荫之制。在中国古代各朝甚至不同年份均有明确的封荫之

制。如清代规定，文武官各有封赠之阶。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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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虽然反映的是虚拟性权力，但借助该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墓志铭中的题名用语，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和体现

的权力等级。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权力的获取是有层级区别的。上表所示主要体现的是君主的“皇恩浩荡”。其实，

对墓主的认可与表彰在通常情况下会有五个层级，即君主、中央、省、府州、县的认可和表彰。如《皇清勅授六品顶戴曾公先

仲墓志》言曾先仲被“敕授六品顶戴”是因为“详请大宪咨部谕札谕”，这里，“大宪”乃地方官对总督或巡抚的称谓；咨本

指同级官署之公文，此处指移送公文；部指中央主管部门，如吏部、兵部等；札谕即上级政府或部门对下的文告或指示；敕授

是指朝廷对六品以下官员的封授。可见，这里，涉及到中央对曾先仲事迹的认可和表彰。又如《清诰授奉直大夫百龄上寿五世

同堂陶公洪福号锡畴老大人墓志铭》载陶洪福能够成为“熙朝人瑞”，并准旨建坊是因为“请于朝诏”而获得君主的认可。综

观《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所载能够体现权力文化属性的墓志，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上报中央，并由君主颁发诰勅加以认可，

体现出君主的权威。清顺治五年就明确规定:“凡遇恩诏，一品封赠三代，诰命四轴。二、三品封赠二代，诰命三轴。四、五品

封赠一代，诰命二轴。六、七品封赠一代，敕命二轴。八、九品止封本身，敕命一轴。凡轴端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

用裹金，五品以下用角。”因之，在墓主的“名称”中多有赠、晋赠、例赠、诰赠、诰封、敕授、诰授、恩赐、旌表等类术语。

如《清诰赠昭武大夫四品御显考龚公讳明德字峻之前清例诰封恭人大恩显妣龚慈谢老太君前清例诰封宜人大恩显妣龚母吴老太

君墓赞》《覃恩诰封奉直大夫杨公兰谷暨合葬胞兄处士星门公墓志铭》《清诰封宜人杨母李老太君生墎志铭》，等等。

(三)权力的性质

借助《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所载能够体现权力文化属性的墓志，可以发现不同的墓主体现的权力性质是不同的。这里

既有文职性权力，也有武职性权力；既有显性权力，也有隐性权力；既有实质性权力，也有虚拟性权力，还有等待性权力。



10

在中国古代，其职官体系主要分为文官和武官两大系统，文官体现的文职性权力，武官体现的武职性权力，当然具体个人

实际则可能“文武兼备”。借助前面的文武官封赠之阶官表，结合墓志题名所见之职官，文林郎、修职郎、登仕郎、儒林郎、

奉直大夫、奉政大夫、征仕郎、文林进士、中宪大夫、通议大夫等体现的是文职性权力，明威将军、将仕郎、大将军、骁骑将

军、武威郎、校尉、宣武都尉、奋武郎、昭武大夫等则反映的是武职性权力。

在《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所载能够体现权力文化属性的墓志中，其显性权力的表现形式有二，其一是墓主所任的职官。

职官即代表权力，一种职官就代表一种权力。如《皇清待赠候选经历都游击都察院十四世祖向公上进号时忠墓志铭》即表示向

上进有候选经历、都游击、都察院三种权力。其二是在墓志名称中用“赠”“晋赠”“诰封”“敕授”“例赠”“诰授”“诰

封”“诰”“覃恩诰封”“恩赐”“旌表”“诰赠”“晋封”“授”“褒扬”“例诰封”“委任”等术语体现的政府权力，特

别是君主的权威。其隐性权力表现在墓志名称中隐含着地方政府的权力，因为墓志要得到表彰，首先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并

层层上报，以便得到高一级政府或权力机构的认可与表彰。

在《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所载能够体现权力文化属性的墓志中，对墓主来说，其所拥有的权力有些是实质性权力，有

些是虚拟性权力。当然，更多的是荣誉性虚拟权力，毕竟墓志“名称”中的官职、官称、官名、官衔多属封赠的结果，对于墓

主来说并非生前的实质性任官。更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这种虚拟性权力，对于某些墓主来说还是一种等待性权力，即权力的获

得尚处于等待状态。在《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中，这种等待性权力主要以“待诏”“待诰”“待赠”等术语而得到。如《待

诏向公可相、待诰向母杨氏墓志》《清待诰孺人孙母王老太君墓志铭》《皇清待诰郭母李老太君墓志》《清例赠国学生黄公天

祥字吉葊待诰孺人黄妣郑金莲墓志》《皇清待赠候选经历都游击都察院十四世祖向公上进号时忠墓志铭》《清待赠三世祖王亮

墓志》《国待赠处士李公元章字倬云墓志》等。一个“待”字，反映出权力获取的等待状态，即尚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与肯

定。

(四)权力的载体

在《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中还涉及到权力的载体问题。我们说墓志“名称”具有权力属性，能够反映权力文化，那么

就必然存在权力的载体的问题。从黔江墓志实际看，其权力载体主要有二。

其一是官名、官职、官称、官衔等职官术语。职官者，官也；官者，管也；因何而管，官之所代表的权力也。故在《黔江

文史·墓志铭专辑》中就有不少言及官名、官称等职官的墓志，涉及的职官术语有土司、文林郎、吏员、修职郎、候选巡政、

六品顶戴、登仕郎、正八品、儒林郎、奉直大夫、将仕郎、四品衔、花翎都阃、奉政大夫、四品恭人、征仕郎、宜人、文林进

士、候选经历、都游击、都察院、中宪大夫、通议大夫、国子监修撰、大将军、骁骑将军、武威郎、校尉、宣武都尉、注选知

县、六品衔、昭武大夫、四品御、代理金堂县事、署理金堂典狱，财政局长、参军将军、候选学正堂等。

其二，权力属性用语。这些用语主要是“赠”“晋赠”“诰封”“敕授”“例赠”“诰授”“诰封”“诰”“覃恩诰封”

“恩赐”“旌表”“诰赠”“晋封”“授”“褒扬”“例诰封”“委任”“待赠”“待诏”“待诰”等术语。如例赠、例授，

是指按照国家(王朝)的规定(例)赠予官爵或授予官职。具体地说，官员本身为例授；推恩及父母等为例封；若是殁者则为例赠。

又如诰封，即诰命封赏。五品以上因受诰命故称诰封；六品以下因受敕命故称敕封。又如“待赠”“待诏”“待诰”即等待朝

廷(君主)的诏命、诰命封赠。这里，虽然隐去了权力的授予者，但这些术语却实实在在反映了权力文化属性，能够展示墓主的

权力获取之来源。

(五)权力文化观念

一则墓志的名称用生者名字加墓志或墓志铭字样，岂不更为简单?也方便人们释读和记忆，何以要在墓志铭中灌入其他因素，

特别是权力文化属性?这里不妨看看《冉氏忠孝谱》
［4］

。《冉氏忠孝谱·诰勅题辞》云:“诰勅者，朝廷之重典忠顺者，臣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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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故五州大一统则无不奏之功，王臣无二心则无不赏之绩。”“诰命辉

映一时，以传之世世。迩年之间，会以家难烬其付一，今宣抚冉君御龙率兵征播有功，新为嗣服，欲粹先世用垂不朽以无忘。”

“天子之命益敦臣子之节，无事则安辑人民，绥和封守，有事则虔始厚终，愈励初心。天子宠灵，实式承之。”冉氏修谱收录

了不少的诰敕、诰命，其原因就在于彰显祖宗功业，进而彰显“皇恩浩荡”。在墓志铭中，也自然会体现这种观念。其实，墓

志“名称”所彰显的权力文化观念远不止此。在死者的墓志“名称”中加入这些“权力性”因素，体现了死者后人“光宗耀祖”

的孝道观念，反映了时人的“门第阀阅”意识，更是中国社会中家国认同的权力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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